
武昌首义学院
院教〔2025〕71号
关于开展2023级专科学生顶岗实习工作

总结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全面总结2023级专科学生顶岗实习工作成效，系统梳理各专业实习组织管理经验，进一步优化实习管理体系，提升实践教学质量，现就开展顶岗实习工作总结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开展顶岗实习工作总结

各学院以2023级专科学生顶岗实习全过程为核心开展工作总结，重点围绕两大维度展开：一是实习动态管理的实施与成效，详细说明学生实习期间的跟踪机制（如线上巡查、线下走访、校企联动沟通等）、安全保障措施、问题处置案例及管理成效数据等；二是基于实习反馈的人才培养优化方向，需结合企业评价、学生反馈及岗位需求变化，提出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技能训练等方面的改进方向及建议等。

总结材料应兼具数据支撑与实践指导意义，避免空泛表述。总结格式可参考《武昌首义学院专科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院教〔2024〕18号）的附件12。

二、规范组织优秀推荐与表彰工作

为树立优秀典型，激发师生积极性，学校将开展顶岗实习“优秀实习生”与“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推荐评选，并按专业评审“顶岗实习优秀组织单位”，具体要求如下：

1.优秀实习生推荐

各学院推荐人数不得超过2023级专科顶岗实习学生总数的5%，推荐对象需满足实习表现优异、企业评价良好、无实习违纪记录等基本条件。

2.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推荐

各学院按2023级专科顶岗实习学生总数的1%推荐，重点考察顶岗实习指导工作量及成效、实习问题解决情况、校企合作贡献度及学生评价满意率等。校企合作共建专业，可推荐合作企业教师。

被推荐的优秀实习生和优秀实习教师需填写对应的申报表，具体表格见附件1、附件2；各学院需提交优秀实习生推荐汇总表和优秀实习教师推荐汇总表，具体表格见附件3、附件4。

3.顶岗实习优秀组织单位评比

按专业评比，评审依据包括各专业顶岗实习组织与管理情况、学生实习表现与成效情况、相关教学文件规范提交情况等，由教务处牵头，校企办、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配合完成，具体安排另行通知。优秀组织单位作为各学院学年度考核实践教学相关指标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

三、征集优秀实习案例

为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各学院应同步开展优秀实习案例征集工作，案例应真实反映学生实习成长经历、岗位实践成果及职业素养提升过程。优秀实习案例撰写参考格式见附件5，各学院汇总并提交《武昌首义学院顶岗实习优秀案例汇总表》（见附件6）。提交的优秀实习案例数量由各专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原则上每专业不少于1-2篇。学校审核通过后将予以汇编印刷成册，并通过各种途径予以宣传报道。

四、材料提交要求

1.提交内容：包括顶岗实习工作总结、优秀实习生推荐名单及申报材料、优秀实习指导教师推荐名单及申报材料、优秀实习案例汇总表。

2.提交时间：所有材料于2026年3月13日前完成提交，逾期未报将作为自动放弃评选。

3.材料要求：各学院需安排专人负责材料的收集、审核与汇总，确保内容真实、数据准确、逻辑清晰、格式规范。

上述工作将作为学年度常规教学工作开展，每年3-4月学校将对上一年度的专科顶岗实习工作进行总结表彰，同时对下一学年的顶岗实习工作进行部署。学校对专科顶岗实习“优秀实习生”颁发荣誉证书，对“优秀实习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500元现金奖励，对“顶岗实习优秀组织单位”授予锦旗。“优秀实习指导教师”同时作为教师个人年度考核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

顶岗实习总结及优秀评选工作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环节，请各学院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

附件：1.《武昌首义学院专科学生顶岗实习学年度优秀实习生申请表》

2.《武昌首义学院专科学生顶岗实习学年度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申请表》

3.《优秀实习生推荐汇总表》

4.《优秀实习教师推荐汇总表》

5.《武昌首义学院顶岗实习优秀案例撰写模板》

6.《武昌首义学院顶岗实习优秀案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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